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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中部科學園區管理局推行安全防護

及災害防救績效優良單位及人員獎勵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 97 年 7 月 15 日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中商字第 0970013928 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 99 年 5 月 21 日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中商字第 0990010902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3 年 4 月 8 日科技部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中環字第 1030008180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4 年 3 月 9 日科技部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中環字第 1040005207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9 年 1 月 9 日科技部中部科學園區管理局中環字第 1090000834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11 年 8 月 5 日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中部科學園區管理局中環字第 1110018849 號函修正  

 

一、 目的 

  為鼓勵園區事業單位強化安全防護及災害防救能力，並配合園區

安全政策，建立完整應變通報聯防機制，守望相助，以確保園區

安全，特訂定本要點。 

二、 獎勵對象 

(一) 優良單位：推行安全防護、保全工作及災害防救績優之園區事

業單位。 

(二) 優良人員：辦理安全防護、保全工作及災害防救績優之人員。 

三、 辦理方式 

(一) 安全聯防網 

1. 參與方式： 

    園區事業單位隨時皆可向園區保警中隊報名加入「安全聯防

網」。 

2. 巡邏箱之設置： 

   (1)由園區保警中隊，將參與之事業單位分級、納編，依環境

特性及治安狀況縝密規劃，於可監控廠區外圍狀況之重要

地點設置『安全聯防網』巡邏箱。 

   (2)分級方式：以按租用土地計算超過 10 公頃者為第一級，10

公頃以下為第二級。 

   (3)每一廠商設置巡邏箱之數量，按租用土地計算，10 公頃以

下最少設置 1 點，每超過 10 公頃者，最少增設 1 點，以此

類推。 

3. 巡邏重點： 

    事業單位依其特性，不定時段（間），由該公司之安全人員，

循指定路線由廠區向外延伸至巡邏點，除沿途勘查交通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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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治安情形，並注意環保、防颱、工安等之查報工作，遇

有意外狀況立即向保警隊通報，並於巡邏箱內巡邏表簽到，

沿途查看重點： 

   （1）有無可疑份子，徘徊不去？ 

   （2）有無可疑份子，疑似竊取車輛？ 

   （3）有無突發交通狀況，如車禍？ 

   （4）有無犯罪暴力事件，如群毆、搶劫、飆車等？ 

   （5）有無周邊公司意外消防事件發生，如火災？ 

   （6）有無周邊公司環保事件發生，如氣體洩漏？ 

   （7）有無周邊公司工安事件發生，如施工意外傷害？ 

   （8）颱風期間，鄰廠有無發生嚴重損害之狀況？ 

   （9）有無其他異常之事件？ 

4. 突發事件處理原則： 

    巡邏人員遇有前述所列各項重點情事者，立即通報園區保警

中隊，切勿隻身涉險，而造成危險。 

5. 巡邏簽到紀錄： 

    所有參與安全聯防網之事業單位安全人員，應不定時自廠區

沿規劃之巡邏線巡視至指定之安全聯防巡邏點，並在掛設之

安全聯防巡邏箱內之「巡邏表」簽註，依次序填入姓名及巡

邏時間，以備日後績效統計作業；另園區保警中隊應由各責

任區員警督導並負責各事業單位巡邏表收回換新工作。 

(二) 特殊貢獻單位或人員 

    園區事業單位或人員，經由園區事業單位、科學工業同業公

會推薦或自薦，敘明下列足堪獎勵之具體事證，得向本局申

請獎勵： 

1. 因迅速通報，而讓災害、刑案消弭或降低損失者。 

2. 配合本局辦理相關災害防救及安全聯防演練，圓滿完成任務

者。 

3. 災害發生時，配合提供應變器材支援或救災諮詢，具成效者。 

四、 統計與評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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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安全聯防網：由園區保警中隊之分（小）隊長及責任區負責之

員警不定期於安全聯防巡邏箱內之「巡邏表」簽巡，督導保全

人員簽到情形，並於每季結束後統計當季巡邏次數，並依附表

所列「平均簽巡次數」、「設置點數」、「有效通報」、「與保警隊

聯繫狀況」、「跨廠際巡邏點數」等項目統計並評分，於每年 1、

4、7、10 月份 15 日前，檢送本局辦理獎勵。 

(二) 特殊貢獻單位或人員之獎勵，經本局認定事實無訛且對園區安

全防護或災害防救確有貢獻者，核給獎勵。 

五、 獎勵 

(一) 獎勵種類 

1. 安全聯防網： 

    每季頒發，以參加事業單位前一季執行「安全聯防網」之績

效，分級各取前 3 名之事業單位頒發獎金： 

   (1)第一級：第 1 名獎金新台幣 3000 元、第 2 名獎金新台幣 2000

元、第 3 名獎金新台幣 1000 元。 

   (2)第二級：第 1 名獎金新台幣 2000 元、第 2 名獎金：新台幣

1200 元、第 3 名獎金：新台幣 800 元。 

2. 特殊貢獻獎勵： 

    特殊貢獻單位或人員，頒發每案（件）獎勵金新台幣

1000~3000 元，得併頒發獎牌以資獎勵。 

(二) 獎勵方式： 

    得獎單位及人員，公開受獎表揚。 

六、 得獎單位或人員之巡邏簽到紀錄或所報資料等如有不實者，本

局得收回獎牌及獎金。 


